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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

八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发行监管问答——

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制定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该方案的

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 

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25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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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 

四、《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制定的《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分析，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 

五、《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

见 

公司制定的《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的使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和存放募集资金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 

六、《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的

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与认购对象中山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盈

产业投资”）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相关条款设置合理，未发现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和情况，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 

七、《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的事前认

可意见 

根据《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华盈产业投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包括本次发行股票在内

的公司控制权变更方案实施完成后，华盈产业投资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属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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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关联人，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 

八、《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1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

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 号）的

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事项对当期每股收益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

措施，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有利于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 

九、《关于拟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中山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山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华盈产业投资”）与尹

洪卫、尹志扬、秦国权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以及华盈产业投

资与尹洪卫签署的《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华盈产业投资同意通过协议转让的

方式受让尹洪卫持有的公司 80,470,000 股普通流通股及相应权益（约占公司总股

份的 4.78%），受让尹志扬持有的公司 3,370,000 股普通流通股及相应权益（约占

公司总股份的 0.20%），受让秦国权持有的公司 420,000 股普通流通股及相应权

益（约占公司总股份的 0.02%）。华盈产业投资通过前述交易合计受让的尹洪卫、

尹志扬、秦国权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84,26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 5.00%；

根据《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尹洪卫将其剩余的 291,848,971 股股份（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17.32%）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华盈产业投资行使。在协议转让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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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委托完成后，华盈产业投资拥有公司表决权的比例将达到 22.32%，华盈产

业投资将实现对公司的控制。 

控制权变更后，在不考虑可转债转股等其他因素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变动的情

况下，以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测算，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华盈产

业投资可实际支配的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比例将超过 30%，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

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我们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同意华盈产业投资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四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云武俊                        陈建华                    黄 雷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